
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 
已 通 過 的 會 議 記 錄  

 
  
第 七 十 一 次 會 議  檔 號 ： A F  C PA 0 1 / 1 / 0  
日 期 ： 二 Ｏ 一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(星 期 二 )  
時 間 ：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地 點 ：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漁 護 署 )總 部 7 0 1 室  
  
 
出 席 者  
 
主 席  
凌 嘉 勤 教 授 ,  S B S  
 
委 員  
陳 家 駒 先 生 ,  S B S ,  J P  
何 深 靜 教 授  
許 焯 權 教 授  
劉 大 偉 博 士  
李 南 玉 博 士 ,  M H  
李 以 強 先 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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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 肇 輝 博 士 ,  J P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 
蘇 炳 民 博 士 ,  J P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副 署 長  
羅 芷 茵 女 士  環 境 保 護 署 ( 環 保 署 ) 助 理 署 長

(自 然 保 育 )  
鍾 雅 之 女 士 ,  J P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助 理 署 長 ( 2 )  
陳 雪 貞 女 士  地 政 總 署 助 理 署 長 (專 業 事 務 2 )  
黎 志 東 先 生 ,  J P  海 事 處 助 理 處 長 (港 口 管 理 )  
黃 恩 諾 先 生  水 務 署 署 理 助 理 署 長 (發 展 )  
 
秘 書  
陳 伊 明 女 士  漁 護 署 助 理 秘 書 (委 員 會 )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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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 
 
漁 護 署 人 員  
黎 存 志 先 生  助 理 署 長 (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)  
吳 國 恩 先 生  高 級 郊 野 公 園 主 任 (管 理 1 )  
魏 遠 娥 女 士  高 級 郊 野 公 園 主 任 (管 理 2 )  
黃 廣 潮 先 生  高 級 郊 野 公 園 護 理 主 任 1  
楊 家 明 博 士  高 級 地 質 公 園 主 任  
李 慧 紅 女 士  高 級 海 岸 公 園 主 任  
梁 敬 德 先 生  地 質 公 園 主 任 (規 劃 )  
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人 員  
張 永 強 先 生  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管 理 )  
 
規 劃 署 人 員  
趙 潔 儀 女 士 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(新 界 區 總 部 1 )  
 
 
因 事 缺 席 者  
陳 寶 金 女 士  
張 少 強 先 生 ,  M H  
張 定 安 博 士  
崔 佩 怡 博 士  
喬 建 欣 女 士  
鄧 展 翔 博 士  
梁 美 儀 教 授 ,  J P  
廖 偉 城 先 生  康 文 署 助 理 署 長 (康 樂 事 務 ) 3  
葉 子 季 先 生  規 劃 署 署 理 助 理 署 長 (新 界 區 )  

 

主 席 致 開 會 辭  

9 9 / 1 9  主 席 歡 迎 各 人 出 席 會 議 。  
 
1 0 0 / 1 9  主 席 告 知 委 員，為 方 便 撰 寫 會 議 記 錄，既 定 的 做 法 是

在 會 議 期 間 進 行 錄 音。當 會 議 記 錄 獲 得 通 過 後，便 會 把 有 關 的

錄 音 銷 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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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致 開 會 辭  

1 0 1 / 1 9 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(總 監 )梁 肇 輝 博 士 ,  
J P 致 開 會 辭 ， 歡 迎 新 主 席 及 七 位 新 非 官 方 委 員 出 任 本 屆 委 員

會 。 他 亦 感 謝 已 卸 任 的 主 席 鄧 竟 成 先 生 ,  G B S ,  P D S M， 以 及 九

位 已 卸 任 的 委 員 過 去 數 年 對 委 員 會 的 貢 獻 。  

 

主 席 介 紹 委 員  

1 0 2 / 1 9  主 席 介 紹 自 己 、 所 有 出 席 的 委 員 和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。  

 

議 程 項 目  
 

I .  通 過 二 Ｏ 一 九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第 七 十 次 會 議 記 錄  

1 0 3 / 1 9  二 Ｏ 一 九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第 七 十 次 會 議 記 錄 無 須 修

訂 ， 獲 得 通 過 。  
 

I I .  申 報 利 益 指 引  

1 0 4 / 1 9  主 席 請 委 員 注 意 “ 申 報 利 益 指 引 ”，並 提 醒 他 們 在 討

論 每 項 議 程 前，須 披 露 任 何 與 委 員 會 商 議 事 項 相 關 的 直 接 個 人

或 金 錢 利 益。他 們 可 在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作 口 頭 申 報，或 在 會 前 以

書 面 形 式 向 主 席 或 秘 書 提 出 。  
 

I I I .  成 立 轄 下 委 員 會 及 選 舉 委 員 會 主 席  

1 0 5 / 1 9  主 席 告 知 委 員，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轄 下 設 有

兩 個 委 員 會，即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和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。他 請 委 員

參 閱 在 會 上 提 交 的 兩 個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名 單 。  
 
1 0 6 / 1 9  主 席 表 示，既 定 的 做 法 是 上 述 兩 個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會 由

各 自 的 委 員 互 選 產 生。主 席 先 後 請 兩 個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提 名 主 席

人 選 ， 並 主 持 選 舉 程 序 。 選 舉 結 果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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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轄 下 委 員 會  主 席  
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 伍 世 良 教 授  
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 梁 美 儀 教 授 ,  J P  
 
1 0 7 / 1 9 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名 單 分 別

載 於 附 件 I 及 I I。  
 

I V.  續 議 事 項  

( a )   麥 理 浩 徑 4 0周 年 慶 祝 活 動 計 劃 (第 6 / 1 9段 至 7 / 1 9段 )  

1 0 8 / 1 9  黃 廣 潮 先 生 報 告 ， 慶 祝 麥 理 浩 徑 啟 用 4 0 周 年 的 活 動

計 劃 已 於 九 月 展 開，並 將 舉 行 至 十 二 月。於 九 月 至 十 一 月 期 間

舉 行 的 “ 麥 徑 通 走 2 0 1 9” 廣 受 市 民 歡 迎，至 今 已 有 超 過 9  5 0 0
人 報 名 參 加。一 系 列 名 為 “ 麥 徑 深 導 遊 ” 的 導 賞 活 動 由 漁 護 署

專 家 及 伙 伴 團 體 (包 括 香 港 地 貌 岩 石 保 育 協 會 、 西 貢 區 社 區 中

心 和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歷 史 系 )帶 領 ， 亦 已 於 九 月 展 開 。  
 
1 0 9 / 1 9  此 外，黃 先 生 介 紹 將 於 二 Ｏ 一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沿 麥

理 浩 徑 第 6 至 7 段 舉 行 的 “ 麥 理 浩 徑 4 0 周 年 同 樂 日 ” ， 並 邀

請 委 員 參 加。有 關 活 動 以 同 樂 日 形 式 舉 行，包 括 挑 戰 針 山、康

樂 攀 樹、戰 時 遺 跡 導 賞、草 山 觀 光、攤 位 遊 戲、工 作 坊 和 多 項

表 演 。 有 關 活 動 的 邀 請 函 已 於 會 前 由 秘 書 處 轉 交 各 委 員 。 此

外，黃 先 生 介 紹 為 推 廣 麥 理 浩 徑 和 鼓 勵 公 眾 參 與 慶 祝 活 動 而 進

行 的 宣 傳 工 作。他 表 示，漁 護 署 已 製 作 一 系 列 短 片，介 紹 麥 理

浩 徑 各 段 的 優 美 景 致 和 特 色。部 分 短 片 已 上 載 至 部 門 的 社 交 媒

體 專 頁 和 其 他 宣 傳 頻 道。在 簡 報 尾 聲，他 播 放 短 片 系 列 的 預 告

片 供 委 員 觀 看 。  
 
11 0 / 1 9  在 回 應 主 席 的 查 詢 時，黃 先 生 表 示，麥 理 浩 徑 的 每 一

段 均 有 製 作 短 片 ， 並 在 片 段 中 提 供 景 點 的 名 稱 向 觀 眾 介 紹 。  
 

( b )  擬 議 紅 花 嶺 郊 野 公 園 的 顧 問 研 究 － 研 究 總 結 及 建 議

(第 6 0 / 1 9段 至 8 6 / 1 9段 )  

111 / 1 9  魏 遠 娥 女 士 報 告 指，漁 護 署 正 跟 進 委 員 於 上 一 次 委 員

會 會 議 上 就 擬 議 紅 花 嶺 郊 野 公 園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和 建 議。她 亦 告

知 委 員，白 理 桃 資 深 大 律 師 及 香 港 鄉 郊 基 金 分 別 於 二 Ｏ 一 九 年

十 月 十 一 日 及 十 五 日 去 信 委 員 會，就 擬 議 紅 花 嶺 郊 野 公 園 提 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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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見。兩 封 信 件 已 於 二 Ｏ 一 九 年 十 月 十 八 日 透 過 電 郵 發 送 給 委

員。漁 護 署 現 正 研 究 有 關 信 件 的 內 容，並 計 劃 於 二 Ｏ 一 九 年 十

一 月 十 二 日 舉 行 的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討 論 有 關 事 宜 。  

 

[會 後 補 註 ：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於 二 Ｏ 一 九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舉 行

的 第 六 十 七 次 會 議 上 討 論 了 白 理 桃 先 生 和 香 港 鄉 郊 基 金 發 出

的 信 件 。 ]  

 
11 2 / 1 9  主 席 詢 問 指 定 擬 議 紅 花 嶺 郊 野 公 園 的 時 間 表。魏 女 士

回 應 指，若 一 切 順 利，暫 定 於 二 Ｏ 二 Ｏ 年 年 底 前 指 定 紅 花 嶺 郊

野 公 園 。 有 關 時 間 主 要 視 乎 法 定 程 序 的 進 度 。  
 

V .  簡 介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的 管 理 工 作  

11 3 / 1 9  黎 存 志 先 生 向 委 員 簡 介 總 監 的 職 責，並 向 委 員 概 述 本

港 郊 野 公 園、特 別 地 區、海 岸 公 園、海 岸 保 護 區 和 地 質 公 園 的

歷 史 、 管 理 工 作 和 最 新 發 展 。  
 

[會 後 補 註 ： 闡 述 是 項 議 程 的 簡 報 檔 案 副 本 已 於 二 Ｏ 一 九 年 十

月 二 十 三 日 分 發 予 委 員 ， 以 供 參 考 。 ]  

 

(李 南 玉 博 士 於 此 時 離 席 。 )  

 
11 4 / 1 9  一 名 委 員 留 意 到 黎 先 生 在 簡 介 中 提 到，漁 護 署 計 劃 在

郊 野 公 園 熱 門 露 營 地 點 引 入 預 訂 制 度。他 表 示，貝 澳 營 地 是 本

港 其 中 一 個 熱 門 露 營 地 點，大 量 內 地 遊 客 會 在 某 些 內 地 節 日 假

期 到 訪 及 留 宿。有 見 及 此，康 文 署 在 農 曆 新 年、勞 動 節 和 國 慶

假 期 已 實 施 本 港 居 民 預 訂 貝 澳 營 地 營 位 的 安 排 。 根 據 有 關 安

排，本 港 居 民 可 在 上 述 指 定 日 子 優 先 預 訂 營 位。在 其 他 日 子 ，

營 地 以 先 到 先 得 形 式 開 放 予 公 眾 人 士 (包 括 遊 客 ) 使 用 。 他 認

為，漁 護 署 可 參 考 貝 澳 營 地 的 預 訂 安 排，但 不 必 完 全 採 用，因

為 公 眾 對 郊 野 公 園 內 的 露 營 活 動 有 不 同 要 求 和 期 望。他 建 議 漁

護 署 考 慮 其 他 安 排，例 如 引 入 配 額 制 度，以 分 配 部 分 營 位 只 供

本 港 居 民 預 訂。他 亦 提 醒 漁 護 署，引 入 任 何 供 某 些 人 士 優 先 預

訂 的 制 度 可 以 是 敏 感 議 題 ， 因 而 應 小 心 考 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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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5 / 1 9  有 關 本 港 郊 野 公 園 及 特 別 地 區 的 優 化 方 案，主 席 建 議

除 了 為 殘 疾 遊 客 提 升 康 樂 和 配 套 設 施 外，漁 護 署 亦 應 為 長 者 改

善 康 樂 和 配 套 設 施，特 別 是 方 便 他 們 前 往 郊 野 公 園 及 使 用 遠 足

徑 的 設 施 。 此 外 ， 主 席 提 出 兩 項 有 關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工 作 的 議

題，供 日 後 在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上 討 論。首 先，他 希 望 獲

得 更 多 有 關 漁 護 署 和 內 地 相 關 部 門 於 本 港 和 鄰 近 水 域 合 作 保

護 海 洋 資 源 的 資 料。其 次，他 指 出，海 下 灣 的 水 質 一 直 受 到 部

分 村 民 關 注 。 考 慮 到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遊 客 中 心 將 於 短 期 內 設

立，他 認 為 村 民 或 會 再 次 提 出 海 下 灣 一 帶 的 污 水 處 理 問 題。此

外，主 席 詢 問 漁 護 署 有 否 就 生 物 多 樣 性 作 定 期 監 察 和 調 查，以

評 估 在 本 港 增 加 物 種 數 量 和 多 樣 性 的 成 效 。  
 
11 6 / 1 9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，據 她 了 解，漁 護 署 一 直 對 不 同 動 植 物

物 種 進 行 監 察 調 查 。 她 建 議 漁 護 署 讓 公 眾 查 閱 有 關 調 查 的 報

告，並 認 為 此 舉 可 讓 公 眾 更 了 解 某 些 政 府 政 策 和 計 劃 背 後 的 原

因 和 理 據 。  
 
11 7 / 1 9  另 一 名 委 員 建 議 ， 漁 護 署 可 在 下 一 次 委 員 會 或 郊 野 公

園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上，向 委 員 匯 報 政 府 計 劃 把 郊 野 公 園 不 包 括 的

土 地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 
 
[會 後 補 註 ： 為 回 應 該 委 員 的 建 議 ， 有 關 郊 野 公 園 不 包 括 的 土

地 的 最 新 情 況，已 於 二 Ｏ 一 九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舉 行 的 第 六 十 七

次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向 委 員 匯 報 。 ]  
 
11 8 / 1 9  一 名 委 員 從 黎 先 生 的 匯 報 得 悉 ， 植 林 優 化 計 劃 所 栽 種

的 樹 種 中 約 8 0 %為 本 地 樹 種 後，建 議 漁 護 署 留 意 植 樹 地 點 是 否

最 適 宜 栽 種 該 等 本 地 樹 種，以 及 是 否 有 助 提 升 生 物 多 樣 性。主

席 支 持 栽 種 本 地 樹 種。此 外，考 慮 到 大 棠 紅 葉 節 十 分 成 功 及 大

受 歡 迎，他 建 議 漁 護 署 可 探 討 能 否 栽 種 觀 賞 樹 木，藉 以 設 立 更

多 類 似 景 點 。  
 
11 9 / 1 9  一 名 委 員 建 議 漁 護 署 探 討 如 何 與 本 地 村 民 合 作 ， 以 提

升 郊 野 公 園 的 康 樂 價 值 。 她 認 為 大 澳 和 荔 枝 窩 具 有 關 發 展 潛

力 。  
 

(許 焯 權 教 授 及 余 漢 坤 先 生 ,  M H ,  J P 於 此 時 離 席 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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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楊 家 明 博 士 於 此 時 加 入 會 議 。 )  
 
V I .  同 根、同 源 —香 港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世 界 地 質 公 園 地

質 及 文 化 的 協 作  
 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11 / 2 0 1 9 )  

 1 2 0 / 1 9  梁 敬 德 先 生 向 委 員 簡 介 第 W P / C M P B / 11 / 2 0 1 9 號 工 作

文 件 ， 該 文 件 是 關 於 香 港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世 界 地 質 公 園 (下
稱 “ 香 港 地 質 公 園 ” ) 正 在 進 行 一 項 名 為 “ 同 根 ‧同 源 ” 的 社

區 參 與 及 非 物 質 遺 產 保 育 計 劃  (下 稱 “ 計 劃 ” )。 他 又 向 委 員

送 上 名 為 “ 同 根．同 源 系 列 —鴨 洲 的 故 事 ” 的 書，當 中 載 述 了

計 劃 所 收 集 的 鴨 洲 歷 史 、 文 化 及 村 民 生 活 故 事 等 資 料 。  

 

1 2 1 / 1 9   楊 家 明 博 士 在 回 應 主 席 有 關 專 家 的 參 與 的 提 問 時 表

示，該 計 劃 對 於 其 團 隊 人 員 來 說 相 當 具 挑 戰 性，因 為 他 們 大 多

只 有 生 態 和 地 理 的 專 門 知 識。他 們 訪 問 了 不 少 村 民，並 花 了 很

多 時 間 與 他 們 聯 絡 感 情，以 取 得 信 任。他 補 充 說，參 與 計 劃 的

專 家 研 究 口 述 歷 史、非 物 質 遺 產、人 類 學 和 建 築 等 需 要 專 業 知

識 的 範 疇 。  

 

1 2 2 / 1 9  主 席 稱 讚 地 質 公 園 團 隊 所 作 的 努 力。他 認 為 這 些 舊 村

的 歷 史 和 故 事 令 香 港 變 得 更 為 精 彩，這 些 無 形 的 資 產，應 當 有

系 統 地 予 以 保 存。主 席 就 計 劃 提 出 了 三 項 建 議。首 先，他 建 議

漁 護 署 探 索 與 大 學 合 作 的 可 能 性，以 利 用 有 關 資 料 撰 寫 學 術 論

文。其 次，他 建 議 漁 護 署 讓 更 多 專 業 人 士 參 與 計 劃，以 期 把 更

多 新 構 思 和 元 素 引 入 計 劃 。 他 舉 鴨 洲 為 例 ， 表 示 鴨 洲 地 處 偏

遠 ， 可 為 古 舊 建 築 物 注 入 新 建 築 元 素 (例 如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)，
以 綠 化 鄉 村 和 促 進 可 持 續 發 展。第 三，他 鼓 勵 漁 護 署 在 聯 合 國

教 科 文 組 織 的 框 架 下 訂 立 更 高 的 目 標 ， 並 爭 取 全 球 的 認 可 。  

 

1 2 3 / 1 9  一 名 委 員 樂 見 計 劃 的 進 展 令 人 鼓 舞。她 認 為 該 計 劃 極

具 意 義，並 應 把 計 劃 範 圍 擴 展 至 地 質 公 園 以 外 的 地 方。  此 外，

她 建 議，如 要 擴 展 計 劃，可 把 研 究 重 點 放 在 文 化 遺 產 的 兩 大 範

疇 ， 即 傳 統 宗 族 文 化 和 宗 教 (包 括 民 間 宗 教 和 外 來 宗 教 )。  

 

1 2 4 / 1 9  另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香 港 的 多 元 文 化 應 予 以 珍 視 和 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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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，因 為 城 市 發 展 一 日 千 里。他 建 議，由 於 部 分 政 府 部 門 亦 在

香 港 其 他 地 方 進 行 相 若 的 研 究 和 修 復 工 程，政 府 應 探 討 跨 部 門

合 作 機 會，以 發 揮 協 作 效 應。此 外，為 推 廣 鄉 郊 旅 遊，該 名 委

員 建 議 漁 護 署 在 其 宣 傳 和 推 廣 活 動 中 突 顯 香 港 地 質 公 園 的 獨

有 特 色 ， 並 提 高 偏 遠 村 落 的 可 達 度 。  

 

1 2 5 / 1 9  環 保 署 羅 芷 茵 女 士 在 回 應 上 述 兩 名 委 員 的 意 見 時 表

示，環 保 署 轄 下 的 鄉 郊 保 育 辦 公 室 負 責 協 調 不 同 政 府 部 門 進 行

鄉 郊 保 育 及 活 化 工 作。鄉 郊 保 育 辦 公 室 亦 通 過 鄉 郊 保 育 資 助 計

劃 (下 稱 “ 資 助 計 劃 ” )，支 持 非 牟 利 機 構 和 村 民 合 作 在 偏 遠 鄉

郊 地 區 舉 辦 保 育 活 動 或 計 劃。如 計 劃 由 非 牟 利 機 構 與 土 地 擁 有

人 或 其 租 戶 通 過 訂 立 所 協 訂 的 管 理 協 議 進 行，並 有 助 改 善 生 態

環 境 、 自 然 保 育 ， 或 活 化 未 評 級 歷 史 建 築 物 的 建 築 和 文 化 資

產，均 符 合 資 格 向 資 助 計 劃 申 請 資 助。資 助 計 劃 的 目 的 是 促 進

本 地 的 旅 遊 業，並 便 利 村 民 在 偏 遠 鄉 郊 地 區 開 展 適 當 的 可 持 續

經 濟 活 動。鄉 郊 保 育 辦 公 室 目 前 的 首 要 工 作，是 在 荔 枝 窩 和 沙

螺 洞 進 行 鄉 郊 活 化 ， 並 會 把 措 施 逐 步 擴 展 到 其 他 偏 遠 鄉 郊 地

區。她 表 示，委 員 可 瀏 覽 環 保 署 的 網 頁 以 獲 取 更 多 有 關 資 助 計

劃 的 詳 情 ， 或 出 席 於 二 Ｏ 一 九 年 十 月 三 十 日 舉 行 的 簡 介 會 。  

 

1 2 6 / 1 9  主 席 樂 於 聽 到 關 於 鄉 郊 保 育 辦 公 室 的 工 作。他 希 望 更

多 非 牟 利 機 構 會 參 與 有 關 計 劃，以 協 助 保 育 和 活 化 鄉 郊 地 區 。 

 

1 2 7 / 1 9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，他 欣 悉 香 港 地 質 公 園 近 年 的 發 展 方 向

強 調 文 化 遺 產 ， 但 他 認 為 漁 護 署 應 該 同 樣 關 注 地 質 遺 產 和 特

色，因 為 這 些 都 是 地 質 公 園 的 基 本 部 分。此 外，該 名 委 員 提 到，

近 年 香 港 一 些 地 質 公 園 導 遊 的 工 作 機 會 減 少，他 詢 問 政 府 會 否

採 取 任 何 措 施 ， 以 改 善 他 們 的 發 展 前 景 。  

 

1 2 8 / 1 9  一 名 委 員 建 議，並 獲 另 一 名 委 員 贊 同，漁 護 署 應 考 慮

把 “ 同 根．同 源 系 列 —鴨 洲 的 故 事 ” 一 書 上 載 互 聯 網，供 公 眾

閱 覽 。  

 

(楊 家 明 博 士 於 此 時 離 席 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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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I I . 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進 度 報 告  
   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1 2 / 2 0 1 9 )  

1 2 9 / 1 9  黎 存 志 先 生 向 委 員 簡 介 有 關 二 Ｏ 一 九 年 七 月 一 日 至

九 月 三 十 日 期 間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工 作 的 進 度 報 告

(第 W P / C M P B / 1 2 / 2 0 1 9 號 工 作 文 件 )。 委 員 察 悉 有 關 報 告 。  

 

V I I I .    其 他 事 項  

( a )  2 0 1 9 年 度 考 察 活 動  

1 3 0 / 1 9  黃 廣 潮 先 生 向 委 員 簡 介 二 Ｏ 一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(星
期 一 )舉 行 的 年 度 考 察 活 動 行 程 及 交 通 安 排 。  

 

[會 後 補 註 ： 年 度 考 察 活 動 已 如 期 進 行 。 ]  

 

(陳 雪 貞 女 士 於 此 時 離 席 。 )  

 

( b )  其 他 事 項  

1 3 1 / 1 9  一 名 委 員 從 上 次 會 議 的 記 錄 得 悉，一 些 委 員 曾 建 議 漁

護 署 在 紅 花 嶺 郊 野 公 園 成 功 獲 得 指 定 後，研 究 擴 大 該 郊 野 公 園

界 線 的 可 行 性 。 他 想 知 道 會 否 在 其 後 的 會 議 上 討 論 此 事 。  

 

1 3 2 / 1 9  主 席 請 漁 護 署 備 悉 該 名 委 員 的 查 詢 ， 並 作 出 跟 進 。  

 

I X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 

 

1 3 3 / 1 9  主 席 告 知 各 委 員，秘 書 將 於 稍 後 告 知 他 們 下 次 會 議 的

日 期 。  

 

1 3 4 / 1 9  會 議 於 下 午 四 時 五 十 五 分 結 束 。  

 

—  完  —  



附件 I  

 

郊野公園 委員會  
委員名單  

( 2 01 9 年 9 月 1 日至 20 2 1 年 8 月 3 1 日 )  

主席  

伍世良教授  

 

非官方委 員  

陳家駒先生 ,  SBS ,  JP  

陳寶金女士  

張定安博士  

何深靜教授  

許焯權教授  

喬建欣女士  

劉大偉博士  

李南玉博士 ,  MH 

李以強先生  

梁美儀教授 ,  JP  

凌嘉勤教授 ,  SBS 

蘇國賢先生  

鄧展翔博士  

黃碧茵女士  

葉溵溵女士  

余漢坤先生 ,  MH,  JP  

 

官方委員  

漁農自然護理署副署長或其候補人  



環境保護署署長或其候補人  

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或其候補人  

地政總署署長或其候補人 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或其候補人  

規劃署署長或其候補人  

水務署署長或其候補人  

增選委員  

沈士基先生  

蘇毅雄先生  

黃志俊先生  

運輸署代表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I I  

 

海岸公園委員會  
委員名單  

(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)  

主席  

梁美儀教授 ,  JP  

 

非官方委員  

陳家駒先生 ,  SBS ,  JP  

張少強先生 ,  MH 

張定安博士  

崔佩怡博士  

李南玉博士 ,  MH 

李以強先生  

凌嘉勤教授 ,  SBS 

黃碧茵女士  

 

官方委員  

漁農自然護理署副署長或其候補人  

環境保護署署長或其候補人  

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或其候補人  

地政總署署長或其候補人 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或其候補人  

海事處處長或其候補人  

規劃署署長或其候補人  

 

增選委員  



崔景恆先生  

方家熙博士  

邱建文教授  

水警代表  

 


